
2019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章程
    一、活动简介
为繁荣网络文化、鼓励视听节目制作专业人员和广大网民积极创作题材多样、形式新颖、内涵丰富、内容向上向善的网络文艺精品，以百花盛开的网络视听艺术表达方式，传承与发展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粮食，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举办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选拔、扶持和激励网络视听作品创作人才，让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并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让一批有热情、有创意的文艺人才成为德艺双馨的行业引领者。
本次活动指导单位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单位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由主管部门、影视界、专业媒体机构、互联网平台、研究机构、高校等近百位评委组成国内最高级别的评委团，经三轮评选，决出“2019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活动定于2019年2月至4月期间举行。为切实保障评选工作严谨、细致、有序、规范开展,特制定本章程。 
二、评选原则、标准
本届活动以扶持精品创作为首要目标，组委会将充分发挥评委会的作用，秉持宁缺毋滥原则，从导向立意、主题内容、艺术表现、制作水平等方面严格把关，遴选出一批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参选作品不仅要体现网络原创性、创新性，还要有较高思想艺术内涵与价值，内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
三、作品征集及评选方式
组委会聘请主管部门、影视界、专业媒体机构、互联网平台、研究机构、高校等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评委会将严格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组织作品评选工作，最终形成各类优秀项目名单。作品征集工作在考量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准、影响力、传播量等维度标准的基础上，采用各省局、中央直属单位、地方网络视听协会和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选送与组委会直邀等方式进行。其中，网络音频节目由协会“音频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征集、初筛、初评。
四、优秀项目设置
本次活动优秀项目设置如下（最终优秀项目可根据报送作品的情况调整）： 

（一）优秀项目
	单元
	项目
	优秀项目
（个）

	剧情类单元
	年度优秀网络剧
	5

	
	年度优秀网络电影长片
（60分钟以上）
	3

	
	年度优秀网络电影短片
（60分钟以下）
	3

	
	年度优秀影视单项
（导演、编剧、男女演员）
	4

	
	年度优秀网络动画片
（系列片2部、短片1部）
	3

	非剧情类单元
	年度优秀短视频（新闻类）
	7

	
	年度优秀短视频（非新闻类）
	7

	
	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专题节目
（科教、财经、人文、体育、生活服务等）
	3

	
	年度优秀网络纪录片
	3

	
	年度优秀网络综艺节目
	3

	
	年度优秀网络音频节目
	7

	大学生原创单元
	年度优秀大学生剧情短片
	3

	
	年度优秀大学生纪实短片
	3


注明：评选坚持严格标准，宁缺毋滥；具体数量可根据实际参评情况作适当调整。
（二）评委会特别推荐
在上述优秀作品基础上，由终评委评选出4个特别推荐作品，予以特别表彰和鼓励，其中剧情类2部（网络剧、网络电影各1部）；非剧情类2部。
五、报送作品要求
（一）报送作品类别
1、剧情类单元：网络剧、网络电影长片（60分钟以上）、网络电影短片（60分钟以下）、网络动画片（系列片、短片）；
2、非剧情类单元：短视频（新闻类）、短视频（非新闻类）、网络视听专题节目、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网络音频节目；
3、大学生原创单元：大学生剧情短片、大学生纪实短片。
（二）参评范围
1、网络原创视听作品：专门用于互联网播出的各类网络原创视听作品；
2、网络首播视听作品：在互联网上首播且首播后三个月内未在电视、电影等其他传播平台上播出的视听作品；  

3、参评作品首次播出时间为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
4、往届优秀作品，不再具有参评资格。 

    （三）参评材料要求
1、报送单位需提交完整的《2019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参评作品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2019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参评作品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及《版权承诺书》电子版和纸质版各1份，纸质版需加盖公章。其中，个人报送作品仅填写《登记表》和《版权承诺书》即可，纸质版需由作品版权人签字确认。
    2、每部报送作品需附作品海报电子版图片1张（JPEG格式，大小不超过3MB，下同）。
    3、参评节目类作品评选，请选送1期节目内容报送；参评网络剧或网络动画片（系列片）评选，请选送3集样片报送，并附全集网络播出链接地址。
4、存储介质：U盘、硬盘。
5、格式标准及要求：可提供MP4、MPG、AVI等标准格式，影片分辨率不低于720p，但不高于1080p，请确保作品电子格式可通过各类播放器打开（单部视频大小建议不超过2GB）。
6、作品电子版材料要求：每部参评作品需单独建立电子文件夹，文件夹内需包括作品《登记表》电子版及《版权承诺书》扫描件，其中作品所在电子文件夹及作品电子版名称命名格式请参考：“《作品名称》-类别-报送机构-时长（X分X秒）”。
例：《作品名称》-网络电影短片-公司名称-10分30秒
六、作品报送方式
1、各报送单位根据上述要求将所填纸质版材料、电子版材料及作品U盘、硬盘以邮寄方式报送至组委会；
    2、各报送单位向组委会提交参评作品的截止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
3、作品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外文文化创意园11号楼。
收件人：李  冉     电话：13801077882
    七、参评须知：
    1、参评方必须是参评作品著作权的合法权利方或授权代表方，合法拥有所提交作品的相关版权和作品的网络传播权等邻接权利，持有相关证明文件或授权文件。参评方确保参加此活动不会与其他方权利相冲突，不会与作品中的音乐著作权、表演者权利等相冲突。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与参评作品有关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作品邻接权等纠纷而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由参评方自行解决。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选资格及追回表彰的权利，并由参评方承担全部相关责任。

  2、参评方须完整、准确、真实的填写作品报送材料，并对其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

  3、参评方同意授权组委会有权以非盈利目的及合理方式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展播参评作品，有权将参评作品及与其相关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资料、宣传片、单页折页、海报、相关人员照片、幕后创作花絮等用于宣传手册、文集、书刊、官方及协作网站，以及用于各种宣传推广活动和交流培训活动。组委会有权对参评作品进行二次剪辑，参评方有义务配合活动相应的需求。
4、组委会不承担参评作品和资料的邮寄费用和保险费用，不承担参评作品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毁损责任及其他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任何参评资料遗失、错误或毁损责任。所有报送作品U盘或硬盘等储存介质及相关资料不予退还，请参评方自留备份。
5、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6、作品一旦提交则被视为参评方已接受本细则中的所有规定。
7、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不经预先通知根据实际情况对推选活动章程中所涉及到的各项条款进行适当调整。
八、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舒云、李冉
电子邮箱：13801077882@139.com
手机：李冉（13801077882）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2019年2月
1

